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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研究生定向就业协议书 

（2016版） 

甲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

丙方（考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受甲方委托，根据国家研究生招生录取有关规定，经考核，拟录取丙方为 审计硕士

教育中心 院（中心） 审计 专业定向就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学制  2 年。经三方协商一

致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

一、培养管理 

1．丙方在校培养期间，应当遵守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如有违反，按乙方有关规定处理。 

2．丙方在校培养期间，乙方按照培养方案及学籍管理等有关规定对丙方进行培养和管理。

丙方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，修满学分，完成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并通过答辩，符合教育部、上海

市教委及学校相关规定，由乙方颁发毕业证书并授予相应学位。 

3．丙方在校培养期间，不转工资、户口、医疗、档案、人事和党团关系。毕业后回甲方

就业，乙方不负责毕业派遣等相关事宜。 

4．丙方因故被作出退学、取消学籍、开除学籍等处理时，乙方将丙方在校培养期间的学

籍档案转至甲方。 

5．丙方因故休学、延期、报考博士等，须征得甲方同意，并由甲方出具书面证明，方能

办理有关手续。 

二、学费管理 

1．学费标准为人民币 30,000 元/生•年，两年共计 60,000 元（人民币陆万元整）。学费按

学年缴纳，每学年报到注册时，（甲方/丙方）须一次性付清本学年的学费。 

2．丙方在校培养期间的工资、医疗、各种福利补贴等费用由甲方按有关规定负责解决。

丙方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学校设立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。 

3．丙方因故中途辍学，当学年在校时间不满一学期的，学费等相关费用按半年计算，超

过一学期的按一年计算。 

三、其他事宜 

1．各方应认真执行本协议书，违约造成的后果由违约方负责。本协议书未尽事宜，由三

方协商另行做出书面补充协议，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效力。 

2．甲方根据本单位人事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可与丙方另外签订协议。 

3．本协议书经三方签字盖章，待乙方正式录取丙方后生效，有效期至丙方毕业时止。如

丙方因各种原因未能入学，该协议自动废止。 

4．丙方入学后，如遇国家、上海市或学校有关定向就业研究生的政策调整，则按相关规

定执行。 

5．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三方各执一份。 

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 

 

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

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通信地址：   

邮    编：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

 

乙方：上海立信会计学院（公章） 

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通信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2800 号 

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

邮    编：201620 

联系电话：（021）67705124 

 

丙方签字（手印）： 

 

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通信地址： 

邮    编： 

联系电话： 


